
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11N4232065962024108404

签订地点：长春市第二医院

>r年心同107签订日期：

采购任务编号：JM-2024-09-01151-JLDY20241016

需方(甲方):长春市第二医院

法定代表人：郑广翔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220100423206596G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翔运街1239号

联系电话：89705521

开户银行：吉林银行长春信仪支行

账户名称：长春市第二医院

账号：7440120109011849

供方(乙方):广药吉林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天舒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4MADLFIJT22

地址：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4111兆丰国际【幢】1单元2308号房

联系电话：17604316875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账户名称：广药吉林医药有限公司

账号：431903758810888

长春市第二医院需求的创伤救治能力提升项目采购膝关节镜(系统)等设备

(货物名称)经以编号为：JM-2024-09-01151-JLDY20241016_的招标文件在国内

公开招标，经评标委员会评定广药吉林医药有限公司(供方)(包号/)为中标单

位。供需双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

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同意按照下面的条款和条件订立本合同，共同信守：

一、货物名称、产地、规格、数量

物长

心广器



贷物名称 产地 设备品屏 规格 数董 单价元 小计金额元

ES--S、
DS--S1、
KT7、

膝 美节中国 西 M家、机联、 1 1 x0

镜(系统》 s6T0、
◆S、

汽A--S1

显微键
中国 速道 CMSX20CF) 985000 S30

手术系统

S7-8080、
前列 腺

等离子
S-612600、

中国
神州、好

F821、119、 1 139700 1907
电 切 镜 充、得道

L0690、NF-111、
(系统)

ISS-111、0-400A

二、合同价款

2.1合同总价：人民币(大写)叁阳随松饭万贰件元整、(小写)数6、e

元、为含腔价格。
三、交贷地点及交贷时间

3.1交货时间及地点：签汀本合同总日内、按甲方订质限游要求将产品送室

甲方指定的地点。

31.1交货期/合同履行期限：签订合同意3日内交疑、自交贷之日87日内定

成安装调试。

3.1.2地点：长春市第二医院。

四、付款方式

4、1到贷后、达到付款条件起6日支付合同总金：



4.2 安装验收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60日支付合同总金额43%;

4.3安装验收合格后满一年后，达到付款条件起60日支付合同总金额27??

供方应在需方付款前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等额发票，逾期提供发票的，

付款时间相应顺延，且不视为需方违约。

五、安装调试

5.1供方需严格执行合同约定的品种、型号、规定、数量、质量及国家相关标

准进行安装调试，需方有权监督供方所交付设备安装调试，并督导完成。

六、验收标准及提出异议时间

6.1 乙方应在约定的期限内按甲方订货限期要求将产品送至甲方指定的地

点。装车、运输、保险等费用由乙方承担。

6.2 乙方应按约定的数量交付产品并完成安装调试。

6.3乙方提供的货物及完成安装调试应符合本合同约定及招投标文件要求，

同时需要符合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

6.4乙方安装调试完毕后，应向甲方提出书面验收申请，甲方应于收到验收

申请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

七、伴随服务

7.1供方还应提供下列服务：货物的运输、装车，保险等费用由供方承担。

7.2上述伴随服务的费用应包含在合同价中，不单独进行支付。

八、质量保证期及售后服务

8.1质量保证期：设备质保期2年，自通过安装调试验收之日起计算。在质保

期间，如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损坏或故障，供方将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

8.2售后服务：以投标文件内容为准。

九、违约责任

9.1 如果供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或供方交付的设备型号、规格、

数量、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标准的，供方应向需方支付误期赔偿费。误期赔偿费每

天按迟交货物的交货价或延期服务的服务费用的1??收，直至交货或提供服务为止。

一木
成



心心口

价的5??

误期赔偿费可从应付货款或履约保证金中扣除。收取误期赔偿费不影响需方采

取合同规定的其他补救措施的权利。在收取误期赔偿费期间，需方有权决定是否终

止合同。

9.2 违约方应当承担守约方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如诉讼费、律

师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

十、不可抗力

10.1 如果供需双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不

应该承担误期赔偿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

10.2 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双方无法控制，不可预见的事件，但

不包括供需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

台风、地震以及其它供需双方商定的事件(供需双方认定国家政策重大变化属不可

抗力)。

10.3 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当事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

和原因通知对方。供需双方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积极寻求采取合

理的方案履行不受 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供需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

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十一、税费

11.1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需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需方负担。

11.2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供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供方负担。

11.3在中国境外发生的与执行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供方负担。

十二、争端的解决

12.1 供需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

有关的一切争端。如从协商开始十天内仍不能解决，双方应该将争议提交需方所在

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12.2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诉讼争议的事项外，本合同的其它部分应继续

执行。



十三、通知与送达

13.1 双方一致确认并同意以下通讯联系方式和地址为各方履行本协议、解决

协议争议时接收对方文件信函或法律文书的送达地址。

需方：长春市第二医院

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翔运街1239号

邮政编码：130062

联系电话：0431-87905521

联系人：许凤

供方：广药吉林医药有限公司

住所地(收件地址):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4111兆丰国际【幢】1单元2308

号房

邮政编码：130012

电子信箱：1163758876@qq.com

联系电话：17604316875

13.2 上述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的适用期，第一本协议履行完毕，第二司法程

序终结。

13.3任何一方在适用期内变更约定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的，应在变更之日起

两旦内以书面方式通知到对方。

13.4 双方均承诺：上述约定的送达地址真实有效，如有错误，或者变更后未

在约定时间通知到对方，导致文件信函或者法律文书送达不能的法律后果由责任方

承担。

13.5 风险提示：任何一方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或者电子信函方式发出的

信函或者法律文书，在到达双方确认的上述住所地、通讯地址、电子信箱、指定收

件人等任一地址或者人员时(即使被拒绝签收或者邮寄被退回)均视为已经送达，

拒绝签收之日或者邮寄被退回之日应视为送达之日。

十四、违约终止合同

14.1在需方因供方违约而按合同约定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

需方可在下列情况下向供方发出书面通知，提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

。仰:
⋯少.



14.11 如果供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限期或需方同意延长的限期内提供部分或

全部货物和服务。

14.12 如果供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它任何义务。

14.13 如果需方认为供方在本合同的竞争或实施中有腐败和欺诈行为。为此，

定义如下：“腐败行为”是指提供、给予、接受或索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来影响

采购人员在采购过程 或合同实施过程中的行为；“欺诈行为”是指为了影响采购

过程或合同实施过程而谎报事 实，损害采购人的利益，包括供货单位之间串通，

人为地使供货活动丧失竞争性，损害采购人所能获得的权益。

14.2 如果需方根据上述第14.1款的规定，终止了全部或部分合同，需方可

以依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与未交货物类似的货物，供方应对购买类似货物

所超出的那部分 费用负责。供方提交的履约保证金将被作为需方采取上述补救措

施的购买资金的一部分。并且，供方应继续履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十五、破产终止合同

15.1 如果供方破产或丧失清偿能力，需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通知供方

终止合同而不给供方补偿。该终止合同将不损害或影响需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任

何补救措施的权力。

十六、合同转让和分包

16.1供方不得部分转让和分包或全部转让和分包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十七、需要补充的合同条款

17.1根据评标过程中或者商务谈判时商定的条款和条件在订立合同时标明。

十八、合同附件

18.1 下列文件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8.11 招标文件及澄清、补充文件；

18.12 供方的投标文件、在投标期间的书面承诺文件和售后服务承诺书；

18.13产品样本(与合同配置不符之处，以合同为准);

18.14中标通知书；

18.15 政府采购验收报告单；

巧水



18.16 合同的其他附件：

上述合同附件如果有不一致之处，以日期在后的和对需方有利的为准。

十九、合同修改

19.1 除供需双方和采购方签署书面修改、补充协议，并成为本合同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之外，本合同条件不得有任何变化或修改。

二十、合同备案

20.1自本合同订立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本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二十一、其他条款

21.1 本合同一式两份，供、需双方各执一份，经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

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21.2本合同中未尽事宜或出现与本协议相关的其他事宜时，由协议双方协商

解决并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需方(签章):长春市第丹医院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委托人：

>0年2月10日

供方(签章):位药吉林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W4年12月1石


